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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007號行政長官公告

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簽訂於布魯塞爾

的《關於在展覽會、交易會、會議等事項中便利展出和需用物品

進口的海關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締約國，並已於一九九三

年八月二十七日向海關合作理事會（一般稱為世界海關組織）秘

書長交存加入書；

亦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六日以照會通知世

界海關組織秘書長，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又鑑於世界海關組織秘書長在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公約

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通知書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覆照

（第 05.PL-0065 E/S.R.號文件），並根據公約第十九條第 2 款的規

定，確認公約自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起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條第一款

的規定，命令公佈公約的中文譯本。

公約的法文正式文本及相應的葡文譯本已公佈於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六日第四十九期《澳門政府公報》第一組的副刊第6007頁

至第 6016 頁。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發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13/2007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é Parte na
Convenção aduaneira relativa às facilidades concedidas para a
importação de mercadorias destinadas a serem apresentadas ou
utilizadas em exposições, feiras, congressos ou manifestações
semelhantes, feita em Bruxelas, em 8 de Junho de 1961 (Con-
venção), tendo efectuado o depósito do seu instrumento de ade-
são junto do Secretário-Geral do Conselho de Cooperação Adua-
neira, organização vulgarmente conhecida por Organização
Mundial das Alfândegas (OMA), em 27 de Agosto de 1993;

Considerando ainda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or
Nota datada de 6 de Julho de 2005, notificou o Secretário-Geral
da OMA que a Convenção se aplic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Mais considerando que o Secretário-Geral da OMA, por Nota
de 9 de Agosto de 2005 (doc. 05.PL-0065E/S.R.), acusou a re-
cepção da notificação efectuada pel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elativa à aplicação da Convençã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tendo comunicado que a Convenção, nos
termos do n.º 2 do seu artigo 19.º, entrou em vigor relativamente
à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m 6 de Outubro
de 2005;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tradução da Convenção para a língua chinesa.

A versão autêntica em língua francesa da citada Convenção,
acompanhada da respectiva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encontra-se publicada no Suplemento ao Boletim Oficial, I Série,
n.º 49, de 6 de Dezembro de 1999, nas páginas 6007 a 6016.

Promulgado em 1 de Junho de 2007.

O Chefe do Executivo, Ho Hau Wah.

––––––––––

關於在展覽會、交易會、會議等事項中

便利展出和需用物品進口的海關公約

（1961年6月8日）

前言

本公約簽約各國，在海關合作理事會的主持下並經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商後召開會議。注意到國際貿

易及其他各界代表所提建議，切望對貨品在商業、技術、宗教、教育、科學、文化及慈善性質的展覽會、交易會、會議或類似的活動

事項中的展出品給予便利。深信對上述貨品的海關待遇採取統一規則，定將為國際貿易提供重大利益並促進國際間的思想和知識交

流，協議如下：

第一章

定義

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

甲、“活動事項”一詞指：

（1）為貿易、工業、農業或手工業舉辦的展覽會、交易會或類似的陳列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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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為慈善目的舉辦的展覽會或會議；

（3）主要為促進任何一門學術、藝術、工藝、體育或科學、教育或文化活動，或為促進民間友誼或宗教教義或信仰而舉辦的展覽

會或會議；

（4）由任何國際組織或國際團體組織所召開的代表大會；

（5）官方的或紀念性的代表大會；

但不包括私人為推銷外貨在商店或營業場所組織的展銷會。

乙、“進口各稅”一詞指貨物在進口時或因與進口有關應徵的關稅及其他各稅，並應包括所有進口貨應完的國內稅和消費稅，但

不應包括數額與所供勞務成本相當，又不同於對國內產品的間接保護或對進口貨的財政稅收的規費及費用。

丙、“暫准進口”一詞指免徵進口稅，不受禁止或限制進口但須復出口的暫時進口。

丁、“理事會”一詞指根據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布魯塞爾簽訂的“設立海關合作理事會公約”所設的機構。

戊、“人”一詞，除上下文另有規定者外，兼指自然人及法人。

第二章

暫准進口

第二條

1 、下列貨物或物品應給予暫准進口待遇：

甲、擬在活動事項中展出或表演的貨物；

乙、擬在活動事項中為展出外國產品時所用的貨物，包括：

（1）在機器或器具作操作表演時需用的物品；

（2）供外國展出者設置臨時展覽台用的建築材料及裝飾品，包括電氣裝置；

（3）供外國展品作表演宣傳用的廣告品及演出物品，例如，錄音帶、影片及幻燈片及演出時需用的裝置物品；

丙、擬供國際性會議、討論會及大會用的收聽翻譯用具、錄音機及具有教育、科學或文化性質的電影片等設備。

2 、本條第 1 款所指的便利應在下列情況下批給：

甲、物品在復出口時能加以辨認的；

乙、同樣物品的數量合理符合進口目的的；

丙、經暫時進口國海關當局審定本公約所訂應履行的條款。

第三條

除為暫時進口國法規所許可者外，暫准進口貨物在其享受根據本公約給予的便利期間不應：

甲、出借或以任何方式出租取酬；

乙、搬出活動事項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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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1、暫准進口貨物應從其進口之日起的六個月內復運出口。但暫時進口國的海關當局可以斟酌情況，尤其可以按活動事項的持續

時間或性質限令貨物在較短期限內復出口，但至少應准延長到該事項閉幕後一個月。

2、雖有本條第1款的規定，海關當局對以後將轉移到另一活動事項中供展出或需用的上述貨物應准其繼續留在暫時進口國境內，

但要遵守該國法規所定的條款，並保證貨物在從進口之日起的一年內復出口。

3 、海關當局如認為有足夠理由可在暫時進口國法規所定的時限內或者批准一段較本條第 1 及第 2 款規定的更長期限，或者延長

其原有期限。

4 、當暫准進口貨物因被查扣不能復出口時，除因私人訴訟被扣者外，本條所定的復出口規定在被扣期間應准緩期執行。

第五條

1 、本公約雖對復出口作了規定，但殘損嚴重、價值微小和易腐壞的物品如能履行海關的下列規定可以免於復出口：

甲、照納其應完的進口各稅；

乙、無償放棄給暫准進口國的國庫；

丙、在官方監督下予以銷毀，以免暫時進口國國庫受到損失。

2、暫准進口的貨物除復出口外，可以另行處理，特別當移充國內需用時，可按暫時進口國對從國外直接進口此類貨物的法規規

定和手續同樣辦理。

第三章

進口稅的減免

第六條

1、除按本公約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對某類貨物發出保留通知者外，下列貨物應免徵進口稅，免於禁止及限制其進口並在暫准進口

後免於復出口：

甲、在一次活動事項中所展出的外國貨物的少量代表性樣品，包括原裝進口的或在展出期間用進口的散裝原料改裝的食品或飲

料，假如：

（1）此項樣品係國外免費提供並在展出期間專供免費分送給觀眾個人需用或消費的；

（2）顯係單價很小作廣告樣品用的；

（3）不適於商業用途，且其每包容量顯然較最小的零售包裝為小的；

（4）食品及飲料的樣品雖未按上款（3）項規定的包裝分發，但確係供活動事項中消費的；

（5）貨樣的總值及總量，經進口國海關當局從活動事項的性質，參觀人數和參加展出者的範圍考慮，認為合理的。

乙、專為在一次活動事項中表演或者為表演機器或器具的操作情況而進口並在表演中消耗或損毀掉的物品，如果其總值或總量，

經進口國海關當局從活動事項的性質，參觀人數及展出者的規模考慮，認為合理的；

丙、供參加展出活動的外國展出者修建、裝置或裝修其展出台用的廉價物品，如油漆、塗料及糊牆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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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印刷品、商品目錄、商業通告、價目單、廣告招貼、有插圖或無插圖的日曆，未裝框的照片，確係該項活動中展出外貨的形

象宣傳資料等；

（1）該項資料係國外免費供給，專為在該項活動期間向觀眾免費分送用的；

（2）上述貨物的總值和總量經進口國海關當局按活動事項的性質，參觀人數，參加展出者的規模審核認為合理的。

2 、本條第 1 款的規則不應適用於酒精飲料、煙葉製品及燃料。

第七條

為了供召開的國際會議，代表會議或洽商會議內外的需用而進口的文件夾、檔卷和其他文件，應准免徵進口稅並免去其禁止和限

制進口。

第四章

簡化手續

第八條

每一締約方應按本公約的規定，將應辦的海關手續減至最低限度。有關的規章應盡早公佈。

第九條

1、如締約一方為了執行本公約所規定的關於批准給予便利的條款，要求繳付保證金時，其數額不應超過應徵進口各稅的十分之

一。

2、上述締約各方應按情況盡可能地接受該項活動事項的主辦者或經海關認可的其他人所提供的總擔保以代替本條第1款中所訂

的單項擔保。

第十條

1、海關對任何活動事項中即將或已經展出或取用的貨物其進口或復出口時的查驗或結關應在可能和適當的情況下在該會會場辦

理。

2、每一締約方，在考慮到活動事項的重要性和規模大小應在可能和適當情況下為在該方領土內舉辦的活動事項，設立海關駐會

場的臨時辦事處。

3、暫准進口的貨物可通過經辦此項業務的任何海關辦事處成批或分批復出口，此項復出口不應限定在原進口地海關辦理，但進

口商為了獲得簡化手續的好處，自願承諾在原進口地海關，辦理復出口手續者除外。

第五章

雜則

第十一條

在展出期間，由展出的暫准進口的機器或裝置進行表演時所附帶生產的產品，應按本公約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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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公約規定了可給予的最低限度的便利。這不應妨礙某些締約方為實施其單方面的規定或按雙邊及多邊協定給予或以後可給予的

更大便利。

第十三條

在本公約中，結成關稅同盟或經濟同盟的締約各方的關境可認為是一個單獨的關境。

第十四條

本公約的規定不應妨礙下列規定的實施：

甲、對組織各種活動事項實行非關稅性質的國定或協定條款；

乙、為了維護公共道德、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和保健，或為了動植物檢疫、保護專利、商標及版權，實行國內法規所訂的

各種禁止或限制。

第十五條

對本公約各項規定的任何違反，任何偷換頂替，偽報或使人或貨物從本公約提供的便利中獲取非法利益的行為，均可使違者受作

案地國家的法律處分並追繳其應納的稅款。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

1 、締約各方應在必要時開會審議本公約的執行情況，尤其是審議使本公約的解釋和實施取得一致的措施。

2 、上述會議應按任何締約一方的請求由理事會秘書長召開。除締約各方另有決定者外，會議應在理事會總部召開。

3 、締約各方應為會議制定議事規則。締約各方的決定應由到會並參加表決的締約各方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

4 、到會的締約各方不足半數時不應對任何事項作出決定。

第十七條

1 、締約各方對本公約的解釋和實施如有爭議，應盡可能自行協商解決。

2 、經過協商不能解決的爭議，應由有關各方按本公約第十六條提交締約各方大會審議並提出解決的建議。

3 、爭議各方可事先同意接受締約各方的建議對該方具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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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1 、本理事會和聯合國的任何成員國或其所屬專門機構可按下款成為本公約的締約一方：

甲、通過無保留批准簽約；

乙、簽約後仍待批准者，通過交付批准文書；

丙、通過加入。

2 、本公約應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任由本條第 1 款內所指各國到布魯塞爾理事會總部簽約。此後應准自由加入。

3 、如有本條第 1 款乙項情況，本公約應由簽約國按其憲法程序予以批准。

4、非本條第1款乙項所指各組織成員國的任何國家，如經締約各方提請理事會秘書長發出邀請，可在其加入生效後成為本公約

締約一方。

5 、批准或加入文書應交理事會秘書長保管。

第十九條

1 、本公約應於第十八條第 1 款所指各國中已有五國無保留簽約或交付其批准或加入文書的三個月後生效。

2、如已有五國無保留簽約或交付其批准或加入文書後，對任何批准或加入國，本公約應於該國交付批准或加入文書的三個月後

生效。

第二十條

1 、本公約無限期有效。但任何締約一方可從本公約按第十九條規定生效之日起的任何時候宣佈廢約。

2 、廢約聲明應用書面文書通知理事會秘書長並交他保管。

3 、廢約應在理事會秘書長收到廢約文書的六個月後生效。

第二十一條

1 、根據本公約第十六條召開的締約各方會議可對本公約提出修正案。

2 、所提修正案全文應由理事會秘書長轉發至締約各方，其他簽約國或加入國，聯合國秘書長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3 、從修正案發出之日起的六個月內，任何締約一方可通知理事會秘書長。

甲、對修正案提出異議；

乙、對修正案雖擬接受但該國尚未具備接受修正案的必要條件。

4 、如締約一方按照本條第 3 款乙項的規定發出通知書後，只要不再向秘書長表示接受該修正案，仍可按本條第 3 款規定的六個

月期滿後的九個月期間內對修正案提出異議。

5 、如按本條第 3 及 4 款的規定對修正案提出異議，該修正案應認為未被接受亦未生效。

6 、對修正案如未按本條第 3 及 4 款提出異議，該案應認為從下列日期開始已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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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如任何締約一方均未按本條第 3 款乙項發出通知書，其接受日期為第 3 款中所指的六個月期滿時；

乙、如任何締約一方已按本條第 3 款乙項發出通知書，則為下列二日期中較早之日：

（1）發出上述通知書的所有締約各方均通知理事會秘書長接受修正案之日，如所有接受通知書均在本條第3款所指的六個月期滿

以前收到，則應以該日為上述六個月期滿之日；

（2）本條第 4 款所指的九個月期滿之日。

7 、認為已被接受的修正案應從認為已被接受之日起的六個月後生效。

8 、理事會秘書長應盡快將按本條第 3 款甲項對修正案提出的異議，及按本條第 3 款乙項收到的通知書轉發給所有締約各方。此

後，他應通知所有締約各方，發出上述通知書的締約一方或各方對修正案是提出異議或已表接受。

9 、本公約的批准或加入國應認為已接受在交付其批准或加入文書之日已生效的本公約任何修正案。

第二十二條

1、任何國家可在無保留簽署本公約或交付其批准或加入文書之日，或其後任何時候發出通知書，向理事會秘書長聲明本公約應

擴大到該國擔負其外交責任的所有或某一關境，以及本公約應從理事會秘書長收到通知書之日起的三個月後，但不早於本公約對有關

國家生效以前擴大到通知書中所指的各關境。

2、按照本條第1款聲明使本公約擴大到該國擔負其外交責任的關境的任何國家，可按本公約第二十條的規定通知理事會秘書長，

上述關境將不再實施本公約。

第二十三條

1、任何國家可在簽約，批准或加入本公約時聲明或在成為本公約締約一方後通知理事會秘書長該國將不受本公約第六條第1款

甲項的約束。此項聲明或通知書應指明提出保留的特定貨物。發給秘書長的通知書應自秘書長收到該文書的九十天後生效。

2、如締約一方按本條第1款的規定提出保留，其他締約各方在與該締約一方的關係中對該國提出保留的特定貨物也應不受本公

約第六條第 1 款甲項的約束。

3 、已按本條第 1 款提出保留的任何締約一方可隨時通知理事會秘書長撤銷上述保留。

4 、本公約不許作其他保留。

第二十四條

理事會秘書長應將下列情況通知所有締約各方，其他簽約國或加盟國、聯合國秘書長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甲、按本約第十八條規定的簽約，批准及加入；

乙、按第十八條規定的本公約生效日期；

丙、按第二十條規定的廢約及聲明書；

丁、按第二十一條規定認為已被接受的修正案及其生效日期；

戊、按第二十二條規定收到的聲明書及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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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按第二十三條第 1 款及第 8 款發出的聲明書和通知書以及提出或撤銷保留的生效日期。

第二十五條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二條，本公約應由理事會秘書長向聯合國秘書處申請登記。

下列全權簽約人已在本公約上簽名作證。

本公約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簽於布魯塞爾。公約正本一份係用英法兩種文字寫成，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該正本應交理事會

秘書長保存，並應將核實無訛的副本發給本公約第十八條第 1 款中所指的所有各國。

–––––––

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於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何永安

行 政 法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批 示 摘 錄

摘錄自行政法務司司長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批示：

根據經第1/2005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14/1999號行政法規第十

八條第一及第二款的規定，區玉玲及梁達民在本辦公室擔任司長

秘書的定期委任，自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起續期兩年。

–––––––

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於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張翠玲

經 濟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第58/2007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隨著旅遊局財政預算修改的核准，有需要調整經刊登於二零

零七年二月十四日第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的第22/

2007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撥予該局的常設基金總金額。

在該局的建議下，並聽取財政局意見；

–––––––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os 7 de Junho de 2007. —
O Chefe do Gabinete, Ho Veng On.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Extracto de despacho

Por despachos da Ex.ma Senhor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
tração e Justiça, de 16 de Maio de 2007:

Ao Iok Leng e Leong Tat Man — renovadas as comissões de
serviço, pelo período de dois anos, como secretários pessoais
deste Gabinete, nos termos do artigo 18.º, n.os 1 e 2, do Regu-
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14/1999, na redacção do Regula-
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1/2005, a partir de 10 de Agosto de
2007.

–––––––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aos 4
de Junho de 2007. — A Chefe do Gabinete, Cheong Chui Ling.

GABINETE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Despach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n.º 58/2007

Considerando a necessidade de actualizar o valor total do fun-
do permanente atribuído à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por Despach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n.º 22/
/2007, publicad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º 7, II Série, de 14 de Fevereiro de 2007, na
sequência da autorização da alteração orçamental.

Sob proposta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e ouvida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Finanças;




